梧州海关2026-2027年公务租车定点

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为保障我关日常公务出差、应急通勤、消杀作业、物资转运等各类公务工作正常开展，主要需要租赁商务车（7座）、越野车(SUV)及小轿车等3种车型，需求如下表。因我关经常性开展执法活动，如需租车时服务商应在提出需求30分钟内响应。

	序号
	车辆类型
	参考品牌型号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报价（可根据不同具体车型分别报价）

	1
	商务车
	别克 GL8（7 座版）、广汽传祺M8、本田艾力绅或其他同档次车型及以上
	1、座位数：6-7 座

2、排量：≥2.0L

3、变速箱：自动

4、车龄要求6年以内带倒车影像系统
	

	2
	越野车（SUV）
	马自达CX-5、大众途观、本田 CRV、丰田 汉兰达或其他同档次 5 座车型及以上
	1、座位数：5 座

2、排量：≥2.0L

3、变速箱：自动

4、车龄要求6年以内带倒车影像系统
	

	3
	轿车
	大众迈腾、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 5 座或其他同档次车型及以上
	1、座位数：5 座

2、排量：≥1.6L

3、变速箱：自动

4、车龄要求6年以内带倒车影像系统
	


二、服务要求
1. 出租方负责对车辆投车身保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司乘座位险、附加险，且保险期限需包含租赁期限全过程。

2. 租赁期内由出租方负责车辆保养、正常磨损维修以及年审等工作和相关费用，油费和过路费由用车部门承担。

3. 租赁期内由于车辆的正常磨损或机械故障所造成的停驶，出租方应提供同等性能的车辆供我单位使用或减免相应的租金。

4. 出租方应在我单位提出租赁需求时，及时调度车辆用车需求；若不能满足的，应提前告知，避免影响工作。

5. 租赁服务期限：二年（24个月）。在租赁期限内，出现违章、违约情况由采购人负责。

6. 车辆租赁期间，车辆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7号），按照规定的行驶里程或者时间进行例行保养，并提供专业汽车维修公司出具的保养记录。

7. 车辆租赁期间，如发生事故，要积极应对处理，并联系厂家及时维修，如事故由租赁车辆质量问题、及租车公司配备驾驶员问题引起，租车公司应承担相关责任，维修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免费提供与所租车辆同档次及以上车型的替代车辆，保证采购方工作正常运转，直至所租车辆正常交付使用；如因采购方的过失或过错造成交通事故的，由采购方承担相应采购方的过失或关责任。
8. 车辆配备：配置脚垫、灭火器、随车备用工具、行车记录仪等。

9. 供应商承担租赁车辆年度各项税费、杂费、保险费、年检相关费用、市内路桥年费、正常维修和保养费用。

10. 电话咨询：成交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或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为采购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意见或处理方法。

11. 现场响应：采购人在使用或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到达现场后2小时内排除故障，恢复正常使用。

12. 供应商应配备一定数量的驾驶员，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提供驾驶员服务，驾驶员服务费用从本合同服务费中支出。

三、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四、服务期限及交付使用时间：
1.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期24个月。

2. 交付使用时间：按采购人需求提供。

五、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六、验收要求及方式：

每次车辆租用时，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交付验收，且双方均须签字确认。成交供应商应保证交付的车辆及附带服务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时是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或其他不满足项目需求缺陷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修正、调整、补齐或赔偿。

七、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按季度付款，每季度末根据实际租用情况付款一次。
八、其他要求：

1. 协商报价包含以下部分：

（1）租赁车辆服务的价格；

（2）提供本项目服务所需的所有货物及备品备件的价格；

（3）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4）针对采购人的需求提供汽车租赁服务方案。

（5）租赁方负责费用：购车、入户、保险、年审、保养、维护、保洁、修理等。

（6）承租方负责费用：承租方责任的违章处罚等。

（7）租赁的车辆证照齐全合法有效，不存在着任何争议。

2. 供应商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汽车租赁服务方案。包括可供使用汽车的车型品牌、数量、配置等信息；详细的服务措施及流程；应急方案等。

3. 供应商对采购文件的项目要求应完全响应，如果存在虚假响应或者是虚假承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4. 供应商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对上述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须达到本次采购项目要求。

5.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或补充协议。
